下陆区发展和改革局人防领域
行政裁量权基准
湖北省国防动员办公室于2026年1月15日，修改并印发《湖北省人民防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执行标准（试行）》（鄂国动办〔2026〕6号），修改后的《自由裁量基准》共27条行政处罚事项。为规范行政执法工作，我局在办理人防领域行政处罚案件时，直接适用《湖北省人民防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执行标准（试行）》，现将有关内容公示如下：
附件：《湖北省人民防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执行标准（试行）》
黄石市下陆区发展和改革局    
    2026年1月21日        
